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文件，

现就本次交易事项，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及相关议案在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我们的事前认可。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2、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摘要等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监管规则的要求，具有可行性和可

操作性。同意公司就本次交易所做的安排并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3、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

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出具并经中国科学院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为依据确定，保证了标的资产价格的公允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

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如下：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评估”）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资产评估业务资格。本次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



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与本次交易各方均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者冲突，其进

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要求，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中同华评估出具了《评估报告》，上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

规规定、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

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提供价值参考依据。中同华评估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

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本

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正、

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

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具有相

关性。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具有相关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合理。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

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采取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

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5、公司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规定，定价公平合

理。 

6、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有利于

消除同业竞争、增强公司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的要求，方案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7、本次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完成必要的国资审

批程序，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

司本次交易的总体安排。 



8、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更准确执行了新收入准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

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有利

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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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秋岩                      马飞                  崔铁军 

 
 

 

 

 

 

 

 

 

 

2022 年 3 月 21 日 

 

 

 


